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58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Ａ０２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Ａ０２（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

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Ａ０１（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

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之輔助人。

三、聲請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相對人因精神障礙

難以處理事務，爰依法聲請輔助宣告，並選定聲請人為相對

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

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

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

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中華民

國身心障礙證明為憑。又本院審驗相對人之精神及心智狀

況，點呼其姓名、現在何處等，相對人可以說自己姓名、知

道在何處、認得在場人，可為簡單數學加減等情（見本院卷

第41頁），並參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醫師方

勇駿所為之精神鑑定結論略以：相對人意識清醒、表情平

淡、行為合宜、可對答但話量較少、內容略貧乏、無妄想、

無幻覺、定向感、注意力、記憶力均正常、計算能力尚可、

判斷力部分缺損，因自閉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致其為意思

表示之能力、受意思表示之能力、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

力、管理處分財產能力，均顯有不足等語（見本院卷第51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54頁）。基上足認相對人確因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

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已顯有不足

等情為真，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上揭規定，宣告相對

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四、選定輔助人部分：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

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

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輔助宣

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輔助宣告

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

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

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

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

明文。本件相對人既應受輔助宣告，自應依上開規定為其

選定輔助人。

（二）審酌相對人最近親屬為父母，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對

其生活習慣及病症有相當了解，相對人亦表示：同意由父

親協助我處理生活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在卷可

證，可知兩造間有良好之信賴及情感關係，爰選定聲請人

擔任輔助人，以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備註：

民法第15條之2：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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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

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第78條至第83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

用之。

第85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1項第1款行為

時，準用之。

第1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

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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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58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Ａ０２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Ａ０２（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Ａ０１（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之輔助人。
三、聲請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相對人因精神障礙難以處理事務，爰依法聲請輔助宣告，並選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為憑。又本院審驗相對人之精神及心智狀況，點呼其姓名、現在何處等，相對人可以說自己姓名、知道在何處、認得在場人，可為簡單數學加減等情（見本院卷第41頁），並參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醫師方勇駿所為之精神鑑定結論略以：相對人意識清醒、表情平淡、行為合宜、可對答但話量較少、內容略貧乏、無妄想、無幻覺、定向感、注意力、記憶力均正常、計算能力尚可、判斷力部分缺損，因自閉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之能力、受意思表示之能力、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管理處分財產能力，均顯有不足等語（見本院卷第51至54頁）。基上足認相對人確因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已顯有不足等情為真，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上揭規定，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四、選定輔助人部分：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既應受輔助宣告，自應依上開規定為其選定輔助人。
（二）審酌相對人最近親屬為父母，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對其生活習慣及病症有相當了解，相對人亦表示：同意由父親協助我處理生活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在卷可證，可知兩造間有良好之信賴及情感關係，爰選定聲請人擔任輔助人，以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備註：
民法第15條之2：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第78條至第83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用之。
第85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1項第1款行為時，準用之。
第1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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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Ａ０２（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Ａ０１（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
    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之輔助人。
三、聲請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相對人因精神障礙
    難以處理事務，爰依法聲請輔助宣告，並選定聲請人為相對
    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
    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
    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
    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
    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中華民
    國身心障礙證明為憑。又本院審驗相對人之精神及心智狀況
    ，點呼其姓名、現在何處等，相對人可以說自己姓名、知道
    在何處、認得在場人，可為簡單數學加減等情（見本院卷第
    41頁），並參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醫師方勇
    駿所為之精神鑑定結論略以：相對人意識清醒、表情平淡、
    行為合宜、可對答但話量較少、內容略貧乏、無妄想、無幻
    覺、定向感、注意力、記憶力均正常、計算能力尚可、判斷
    力部分缺損，因自閉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
    之能力、受意思表示之能力、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
    管理處分財產能力，均顯有不足等語（見本院卷第51至54頁
    ）。基上足認相對人確因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已顯有不足等情
    為真，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上揭規定，宣告相對人為
    受輔助宣告之人。
四、選定輔助人部分：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
      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
      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輔助宣
      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輔助宣告
      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
      （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
      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
      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
      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
      明文。本件相對人既應受輔助宣告，自應依上開規定為其
      選定輔助人。
（二）審酌相對人最近親屬為父母，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對
      其生活習慣及病症有相當了解，相對人亦表示：同意由父
      親協助我處理生活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在卷可證
      ，可知兩造間有良好之信賴及情感關係，爰選定聲請人擔
      任輔助人，以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備註：
民法第15條之2：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
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
    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第78條至第83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
用之。
第85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1項第1款行為時
，準用之。
第1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輔宣字第58號
聲  請  人  Ａ０１  
相  對  人  Ａ０２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宣告Ａ０２（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二、選定Ａ０１（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之輔助人。
三、聲請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Ａ０２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相對人因精神障礙難以處理事務，爰依法聲請輔助宣告，並選定聲請人為相對人之輔助人等語。　
二、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戶籍謄本、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為憑。又本院審驗相對人之精神及心智狀況，點呼其姓名、現在何處等，相對人可以說自己姓名、知道在何處、認得在場人，可為簡單數學加減等情（見本院卷第41頁），並參酌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精神科醫師方勇駿所為之精神鑑定結論略以：相對人意識清醒、表情平淡、行為合宜、可對答但話量較少、內容略貧乏、無妄想、無幻覺、定向感、注意力、記憶力均正常、計算能力尚可、判斷力部分缺損，因自閉症合併輕度智能障礙，致其為意思表示之能力、受意思表示之能力、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管理處分財產能力，均顯有不足等語（見本院卷第51至54頁）。基上足認相對人確因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已顯有不足等情為真，故本件聲請為有理由，爰依上揭規定，宣告相對人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四、選定輔助人部分：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法院選定輔助人時，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1113條之1第1項、同條第2項準用第1111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相對人既應受輔助宣告，自應依上開規定為其選定輔助人。
（二）審酌相對人最近親屬為父母，聲請人為相對人之父親，對其生活習慣及病症有相當了解，相對人亦表示：同意由父親協助我處理生活事務等語（見本院卷第41頁）在卷可證，可知兩造間有良好之信賴及情感關係，爰選定聲請人擔任輔助人，以符合相對人之最佳利益。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第一庭法　官　王昌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楊哲玄
備註：
民法第15條之2：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一、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為訴訟行為。
四、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第78條至第83條規定，於未依前項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用之。
第85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之人為第1項第1款行為時，準用之。
第1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